关于对（2018）京02执字第425号案件
出具的评估报告的异议答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转来异议人杨慧军，对我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839-F01SFZC6号]的异议申请。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现对异议人杨慧军提出的异议回复如下：

关于所谓“估价过低”的问题

我公司组织评估专业人员于2018年11月27日在法官赵立新及被执行人代理人孙明立的共同见证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评估现场向中介机构问询该项目及周边区域的价格水平。在充分调查、比较、核实，互相验证的情况下，选取的案例真实可信，符合价值时点的正常市场价格水平。异议人所述估价过低，同类型的房产在安居客、链家等房产中介机构网站显示售价均不低于70000元/平方米的问题，所述成交均价的房地产是否与本次估计对象的房屋性质、用途、类型及品质存在差异，所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无法判断。

通过委托人提供的《委托鉴定函》、《房屋登记表》、《房地产权登记信息（独幢、层、套、间房屋）》[不动产单元号：110113 005001 GB00608 F00050001]复印件等质证资料，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544.22平方米，评估结果已包含与建面相对应的土地价值。

异议人所述评估房产于2015年重新进行了精装修，房屋状况非常良好，评估房产的单价不应低于70000元/平方米的问题，所述问题估价人员在估价作业中已考虑内部装修的因素，同时运用比较法时对估价对象按照精装修进行了设定。估价对象于2015年重新进行了精装修，异议人还应考虑成新度的问题。
关于“估价对象加建部分价值未认定”的问题。

异议人所述在2015年对估价对象重新装修，并实施了包括中式厨房、餐厅、休闲区合计约100多平方米，我公司未对加建部分的价值进行认定的问题。我公司在评估作业中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合法、有效的质证材料，开展评估工作。对于异议人所述的加建部分的隐性价值，缺乏相应的质证材料作为支撑。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839-F01SFZC6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